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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气象局关于《玉溪市气象灾害
应急预案（送审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气象

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新任务，

为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，提供了重要遵循。

《玉溪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（以下简称《预案》）是市级

各相关部门防范应对气象灾害的行动指南，是全市气象灾害应急

预案体系的指导性文件。《预案》自 2008 年颁布实施以来，在

应对气象灾害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进

入新发展阶段，根据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新要求，省政府于 2023

年 1 月 10日重新修订印发了《云南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，对

省原《预案》进行了全面完整修订，以适应我省气象灾害防范应

对工作需要。因此，对我市《预案》进行全面完整修订，使我市

《预案》保持和省《预案》相一致，同时又适应我市气象灾害防

御新变化，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。

二、修订依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气象法》、《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气象条例》、《云

南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、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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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、《云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、

《云南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、《玉溪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

预案》等法律法规、有关预案及文件要求。

三、修订过程

市气象局于 2022 年 6 月成立《玉溪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（修

订）》工作领导小组，启动《预案》评估修订工作，同时启动《玉

溪市气象灾害预警分级标准（市级）》修订工作，但由于省级《预

案》推迟发布，故我市《预案》延期至今年修订。修订过程如下：

2022 年 7 月-2023年 2 月，完成《预案》的修订调研工作，

于 2023年 2月 28日组织召开修稿会，形成《预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3 月 31 日，以市气象局名义发函至 9 个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
及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教育局、市科学技术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等 30个单位征求意见。

根据《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》（云南省人

民政府令第 212 号）相关规定，5 月 5 日，我局将《预案（法治

审核稿）》提交我局法律顾问单位云南精恒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合

法性审查，5 月 8 日，云南精恒律师事务所马绍伟律师向我局出

具了《法律审查意见》，审查事项整体、制订主体、决策程序和

具体内容均符合合法性要求。

5 月 12日，市气象局办公室（法规科）对《预案（送审稿）》

进行了部门法治机构合法性审查，并出具了《玉溪市气象局办公

室（法规科）关于玉溪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（送审稿）的合法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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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报告》。

5 月 24日，市气象局召开党组会，研究审议《预案（送审

稿）》，审议通过按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有关规定向市政府报送《预

案（送审稿）》。

7 月 10日，根据局党组反馈意见对《预案（送审稿）》修

改后再次以市气象局名义发函至 9 个县（市、区）及 30 个单位

征求意见。

7 月 25日，根据第二次征求意见情况对《预案（送审稿）》

进行修改，将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玉溪分局列入 2.2 市直有关部

门和单位职责后，以市气象局名义单独发函至云南省水文水资源

局玉溪分局征求意见。

四、修订主要内容

修订后的《预案》共分为 8 章，约 15000 字，其中采用省《预

案》约占 50%，结合玉溪实际修改部分约占 50%。主要章节内

容为：1.总则；2.运行机制及部门职责；3.气象灾害防御能力；4.

监测预报预警；5.部门预警联动及分类响应；6.奖励与责任追究；

7.应急保障；8.附则。新修订的《预案》保持了与省《预案》在

结构上的一致性。主要特点如下：

（一）完善了组织体系并调整了成员单位及职责

按照我市机构改革后各成员单位新的职能职责，对组织机构、

成员单位的职责参照省级《预案》进行了适当调整。对建立县级

气象灾害应急组织机构和基层气象灾害防御组织领导体系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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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明确要求，理顺了上下级贯通关系。并增加了对新兴行业、领

域的气象灾害防御管理职责不明确的，参照省级气象灾害防御管

理职责划分执行或由市人民政府按照业务相近的原则确定管理

部门的规定。

（二）增加了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内容

为实现从注重灾害救助向注重灾前防御转变，对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组织气象灾害风险普查、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、建立健

全气象灾害防御联动机制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、强化气

象灾害风险防控措施等综合防御措施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（三）制定了《玉溪市气象灾害预警分级标准（市级）》

根据历史气象灾害强度、影响分析，结合预报预警的提前量

和准确率，重新制定了《玉溪市气象灾害预警分级标准（市级）》，

体现了早预警，更科学合理，更具操作性。

（四）完善了递进式气象预报预警

规范了重要天气预报、灾害性天气预警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、

强降水短时临近预报的制作和发布，建立市、县两级分工明晰、

协同高效、全过程、递进式的气象预报预警流程。明确市级灾害

性天气等级预警作为本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和

指挥调度的依据，并对公众发布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按照属地发

布原则，由县气象台对公众发布，同时为本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

门组织救援提供重要参考。

（五）明确了预报预警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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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了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收到不同时效的预报预警信息

后，要逐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、进入应急状态、部署防御措

施、采取“三停”或人员专业等措施，推进气象灾害应急处理体

制机制精细化、科学化。

（六）建立了协调一致的应急指挥衔接机制

加强了同市级其他专项预案的衔接性，市指挥部和市各专项

指挥部间建立了协调一致的应急指挥衔接机制。

玉溪市气象局

2023 年 8 月 22 日


